[bookmark: _GoBack]三方转账协议
甲方（供应商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（物流商）：山东载信物流有限公司

丙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

   由于三方之间有经济业务往来，丙方应付甲方货款，甲方应付乙方物流费，三方形成债务（权）链。经三方友好协商，本着相互支持、相互协作的精神，统一相互抹帐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1、 物流费按照乙方配送甲方产品单价（含税）、数量和合同约定的物流费率或物流费单价（含税）收取。物流费根据每月上线数量进行核算，由系统自动生成，核算公式：物流费=配送上线数量*产品单价（含税）*物流费率，或：物流费=配送上线数量*物流费单价（含税）。
2、 丙方在物资管理系统上设立供应商信息平台，甲方可查询每月发交明细、退库明细，超储明细、工位器具周转明细、运输业务量明细等。甲方要每月对信息平台上的物流服务量数据和费用进行核对和确认，每月10日前对上个月的数据进行确认，至当月20日仍没有确认且未提出异议的视为甲方已确认。甲方对已确认的物流业务量或服务费有异议可与乙方后续对账，进行纠错补遗，在之后的结算中多退少补。
3、甲方同意按月支付乙方的各项物流服务费。由丙方财务根据本协议代甲方从其应收货款中向乙方转账支付。乙方向丙方开具收到物流费收据，乙方向甲方开具物流费发票。每月随丙方付给甲方货款时间结算乙方物流费，甲方定期到乙方领取相应发票。发票金额超过100元的按月开票，低于100元的每3月开一次发票。
工位器具回收管理费，由乙方开发票给甲方直接收取。一般结算周期 6个月。
4、本协议经三方签字、单位盖章后正式生效，有效期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   
月31日。协议到期前，一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变更或终止协议要求，则本协议自动顺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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